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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意重庆市梁平区启灿荷马艺术培训有限公司更名的批复

重庆市梁平区启灿荷马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根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等六部门关于印发重庆市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批流程（试行）的通知》（渝教发〔2023〕2号）和《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等六部门关于印发重庆市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和管理指南（试行）的通知》（渝教发〔2023〕3号）文件精神及你司提出变更公司名称的申请，我委依法受理，并对申请资料进行审核。经研究，同意重庆市梁平区启灿荷马艺术培训有限公司更名为“重庆市梁平区燊达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希你机构变更名称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严格执行中办、国办及市级“双减”政策，依法依规开展培训，主动接受相关部门的指导和监督，及时持原办学许可证到我委进行更换并到区市场监管局变更营业执照。
重庆市梁平区教育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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